
附件1

全市高层建筑和生产经营性自建房重大火灾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小组及专班

为高质量推进全市高层建筑和生产经营性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市级层面参照省级要求成立排查整治小组，并成立3个工作专班。具体如下：

一、排查整治工作小组
组  长：吴振强  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周全  副市长

成员单位：市住建局、消防救援局、应急局、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卫健局、文体旅局、商务局、国资办、市场监管局
二、工作专班

（一）内外部改造施工高层建筑排查专班
牵头单位：市住建局

配合单位：市消防救援局、应急局，其他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对涉及外墙改造施工和内部装修改造的高层民用建筑，按照方案确定的排查整治重点，开展自查自纠、抽查督改、监督执法等相关工作。

（二）消防设施设备和消防管理排查专班

牵头单位：市消防救援局
配合单位：市住建局、应急局，其他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加强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对涉及外墙改造施工和内部装修改造的高层民用建筑、正常使用的高层民用建筑，按照方案确定的排查整治重点，对建筑内外部消防设施设备是否保持完好有效、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到位等，开展自查自纠、抽查督改、监督执法等相关工作。

（三）消防宣传和应急疏散逃生演练专班

牵头单位：市应急局

配合单位：市消防救援局、住建局，其他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媒介及户外电子屏、广告屏等渠道，持续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协调指导教育、民政、卫健、文体旅、商务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牵头发动学校、养老院、医院、星级宾馆、商贸流通企业等行业单位高层建筑产权、使用和管理方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警示教育、初期火灾扑救和疏散逃生演练。消防救援部门加强对灭火疏散预案制定和演练开展针对性、有效性指导，组织对辖区内高层建筑开展灭火救援和应急疏散逃生演练。

生产经营性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依托市房屋安全整治办开展，由住建部门牵头，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监管，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各类生产经营性自建房底数，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属地政府要发动乡镇（街道、开发区）要全面开展生产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日常监管和排查整治工作，建立健全“一房一档”消防安全隐患底数台账，精准掌握房屋基本信息、消防安全状况、隐患问题。


